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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重點點實實証証觀觀察察  
 

 

1. 大部分(81.2%及 69.2%)的“貧

窮住戶”及“低收入住戶”主

要由母親照顧子女。而較多的

“高收入住戶”由外籍家庭傭

工照顧子女(42.4%)； 

 

2. 較多“貧窮住戶”缺乏其他的

兒童照顧支援，由母親獨力擔

任主要的照顧者，超過一半

(58.2%)的“貧窮住戶”表示這

種照顧模式對家庭的經濟狀況

造成壓力，更有部份“貧窮住

戶”(46.3%)及“低收入住戶”

(38.6%)表示現時的照顧方式不

能滿足子女的需要； 

 

3. 現時政府有提供資助，為有 0-

12 歲兒童的家庭提供照顧及教

育服務，但這些服務的地點、

名額、收費水平、資助模式及

配套未必能滿足家長的需要； 

 

4. 不少低收入家庭的照顧者希望

有外出工作的選擇，但難以在

社區中獲得合適的照顧服務配

合。社區保姆服務填埔社區兒

童照顧服務的縫隙，但計劃欠

缺足夠支援，令服務不穩定。 

 

5. 鑑於墟市扮演重要的促進社區

經濟、文化及社會資本的功

能，政府應積極考慮開放各種

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照顧服務研究 

核心議題 

近年，不少基層家長反映在社區中難以覓得適切的兒童照顧服務。在

沒有完善的育兒照顧配套下，一些家長需放棄外出工作，在家中照顧

子女。因此，如何改善現時日間社區兒童照顧服務以協助有需要的家

庭，引起各界的關注。 

研究的重要性 

要改善社區兒童照顧服務，首先要清楚知道現時的服務概況及服務對

象的需要，而藉着是次研究，可勾劃出服務供應及需求的面貌，從而

提出改善的方向。 

研究目的 

  了解本港有 0-12 歲兒童家庭的概況及為 0-12 歲兒童提供  

的(日間)服務情況；  

 了解本港家庭(尤其是低收入家庭)現時的育兒安排和對現時日間

兒童照顧服務的關注項目，以及服務營運者對現時服務的意見； 

  提出如何改善本港的日間兒童照顧服務及政策的建議 

研究方法 

 分析本港有0-12歲兒童的家庭的人口數據，並按住戶收入是否高

於住戶入息中位數而作出比較； 

 進行「本港父母對兒童照顧服務的意見調查」，以電話訪問941

位本港18歲或以上操粵語、並有最少一個12歲或以下子女的家長，

其中501位家長屬家庭收入低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住戶； 

 以焦點小組及個人訪問形式，訪問不同持份者，包括低收入家庭、

兒童照顧服務營運者及政策制訂者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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